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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公司诞生以来，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就受到各国商业实践和立法的特别重视。各国商事

立法均对公司类型加以规定，并分门别类地对公司设立、股东权利、公司治理等进行相应规范。虽

然商事逻辑的共通性拉近了各国立法上的公司类型，但各国在公司法定类型及相应公司规制上的

差异仍旧鲜明。这也反映在我国学界对公司法定类型的争议上。我国公司法定类型改革应坚持本

土商业实践逻辑，并确保改革成本最小化。由此，保留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并按公司规

模大小进一步区分出大型公司与小型公司，就成为理性选择的结果。具体而言，在有限责任公司

中，增设大型公司，明确大型公司认定标准，并在公司机关设置、财务会计制度等方面给予相对严格

的例外规定；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增设小型公司，对其赋予更加灵活、便捷的自治，并将上市公司扩

增为公众公司。

关键词　公司法修改　公司法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公众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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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 题 的 提 出

公司之中，存在着控制股东与非控制股东、股东与董事等经营者、股东与公司债权人等不同主

体间的利益关系。这些利益关系正是公司法所要调整、规范的主要对象。然而，不同类型的公司

中，上述利益关系的存在方式与复杂程度会有所不同，〔１〕甚至同类型但不同规模的公司中，也存

在利益关系异质化问题。如果采用同一规范处理此类异质化利益关系，或者用不同规范处理本质

属性相同的公司中的利益关系，都必然使这些规范变得“不合脚”，从而产生公司法律形态的结构

性问题。〔２〕在我国公司法实践中，这一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在：有限责任公司与非公众股份有限

公司均为闭锁型公司，本质上并无较大差别，却采用不同的规则；而股份有限公司所容纳的上市公

司与非上市公司却不区分规模地适用几乎相同的公司法规则。

公司法定类型的设置既是构筑公司治理法律制度的基石，也深刻影响着公司法律规范体系

的建构。由此，公司法定类型现代化作为公司法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成为公司法结构性改革

的主线与核心。〔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公司法》修改之际，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行公司

法定类型的划分。尽管我国学界普遍认为应当对现行公司法定类型进行改革，但在具体改革进

路上仍然存有很大分歧。虽然这些分歧多停留在公司类型的表述形式上，但公司法定类型表述

不同，与之相适应的公司治理机制、股东自治内涵就会产生诸多差异，同时也会给市场主体登记

带来较大影响。在对我国公司法定类型进行现代化改革时，我们需要回应以下三个层面的问

题：其一，我国公司法定类型的现代化如何置于整个公司组织形式发展变迁的潮流之中，即怎

样理解我国公司法定类型现代化与域外公司类型变迁之间的逻辑连接点？其二，对我国学界引

发的公司法定类型之争，如何从商事实践和国家干预需要的角度予以比较、甄别？其三，在域外

公司类型现代化趋势和商业实践本土需要互动的背景下，我们怎样构建公司法定类型的应然

状态？

二、公司法定类型的历史逻辑：从商事

选择、强制选择到多项选择

　　（一）公司类型的历史演进

公司作为商事主体的一种重要形式，其形态的确立经历了从商业自发选择到国家强制，再

到多项选择的发展历程。中世纪时，随着欧洲商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商个人和商合伙中

逐渐演变出了无限公司与两合公司。以两合公司为例，其原型是一种商业合伙形式———“康曼

达”，其最初目的是让握有社会财富的其他社会阶层分担商人的风险，承担有限责任的出资构成

了风险资本。〔４〕两合公司的出现反映出当时贸易发展中商人的风险分担需求与阶级的现实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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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意］Ｆ．卡尔卡诺：《商法史》，贾婉婷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版，第３８页。



然而，政治因素对于公司法律形态的演进与经济发展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５〕如果说

两合公司的产生、发展是商人现实需要的话，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的产生则体现了国家需求。

１７世纪初，以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殖民公司从诞生之时起就带有鲜明的国家强制。

这体现在，早期的股份公司要依据国家元首或立法机关的特许状设立，且政府权力以多种形式介

入公司设立及设立后的公司支配。〔６〕通过这种特许，股份公司在海外殖民地从事经济活动，而国

家则希望通过此类活动提升其政治与经济力量。〔７〕这种迎合国家对外扩张需求的特许公司成了

国家扩张版图的工具，股份公司早期的发展，反映出股份公司的起源中政治因素的重要推动作

用。〔８〕如果说股份公司的出现还带有些许商事色彩的话，有限责任公司的产生则完全是立法

者和学者共同设计的制度产物。〔９〕为了满足规模不大的小型企业设立的需要，德国１８９２年颁

布了《有限责任公司法》，创设出有限责任公司形式。〔１０〕这一公司类型一经推出，就因其灵活且

规制少而获得市场主体的认可。现今，欧盟绝大多数成员国家，如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

西班牙、瑞典等，都确立了有限责任公司类型，亚洲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也均在公司立法上承

认有限责任公司。〔１１〕这表明，作为立法强制产物的有限责任公司在商业实践中获得了投资者

的认可。

（二）现代公司类型的法律选择

现代公司的类型虽然仍需要国家在形式上给予立法预设，但可供市场主体选择的公司类型却

较早期公司类型有了极大地丰富。尽管各国在可选择的公司类型上还存在法定原则的约束，但投

资人在具体情况选择和公司自治设计上却拥有巨大的自主空间。〔１２〕以下，我们考察了与我国公

司立法相近的日、韩、德三国在商事立法中的公司形态。

日本在《公司法》中规定了两大类、四种类型的公司。两大类公司分别为股份公司和持分公

司。其中，持分公司包含合名公司（无限公司）、合资公司（两合公司）与合同公司等三种类型。这

三种类型的公司在设立、管理、入股退股、会计制度等方面适用基本相同的制度，其差异主要体现

在股东承担责任的形式上。股份公司在机关设置、成员权利关系等规定的强制性方面，与持分公

司存在显著不同。对于股份公司，日本《公司法》按照资本规模、负债金额以及股份是否自由转让，

确定了大公司和公开公司。在公司机关设置与股东自治上，立法对各类公司的强制性存在显著差

别（参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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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吟：《公司法律形态演进的动力机制》，载《北方法学》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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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８页。

日本于１９３８年制定了《有限公司法》，在立法上确立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该类型公司被设计作为

小规模企业的经营形态来使用。在日本，尽管有限责任公司不是《商法》上的公司，但与《商法》上的公司并没有

实质的差异。伴随着日本《公司法》的实施，《有限公司法》被废止，根据《有限公司法》设立的有限公司可转换为

股份公司或者作为特例有限公司存续。

参见［德］格茨·怀克、克里斯蒂娜·温德比西勒：《德国公司法》（第２１版），殷盛译，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５３页。



表１　日本《公司法》中的公司法定类型 〔１３〕

公司类型

事　项　 　　　

股　份　公　司 持　分　公　司

大公司 公开公司
其他

股份公司

合名公司

（无限公司）

合资公司

（两合公司）
合同公司

股东（成员）的责任

形式
有限责任 无限责任

无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公司数量 〔１４〕 ２５５４５８２家 ３３７１家 １４１７０家 ９８６５２家

机关设置（强制性

强＋；强制性弱－）
＋＋ ＋＋ ＋ － － －

股东（成员）自治

（自治性强＋；自治

性弱－）
－ － － ＋ ＋＋ ＋＋ ＋＋

　　韩国《商法》将公司分为合名公司（无限公司）、合资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

及有限公司等五类，〔１５〕这种分类反映了股东（成员）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不同（参见表２）。合名

公司（无限公司）的成员对公司债务须承担无限责任；而合资公司（两合公司）的成员中既有承担无

限责任的投资者，也有承担有限责任的投资者。有限责任公司是２０１１年韩国修订《商法》时引入

的一种公司形态，在成员对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的同时，也广泛认可其在公司设立、运营和解散

上的自治权，类似于日本法上的合同公司，主要为了满足高风险行业与专业服务行业等私人自治

相对重要的小型公司的需要。〔１６〕韩国《商法》对股份公司中的小规模公司（资本金１０亿韩元以

下）与上市公司设置了例外规范。有限公司在公司机关设置上比股份公司简单，适合于中小企业，

但在韩国商业实践中其数量仅约占公司总数的５％，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投资者对这类公司并不太

感兴趣。

表２　韩国《商法》中的公司法定类型

公司类型

事项　　　　

合名公司

（无限公司）

合资公司

（两合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

股 份 公 司

小规模

公司
上市公司 其他公司

有限公司

股东（成员）的

责任形式
无限责任

无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公司数量 〔１７〕 ９６７家 ４０６２家 ８５０９６７家 ４４１８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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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表中所列机关设置的强制性和股东自治性强弱仅是各自国内不同公司类型之间的比较，在各表（各

国）之间并不具有可比性。

参见日本国税厅长官官房企划课２０２０年发布的《２０１８年度公司对象调查—调查结果报告—从税务统

计看法人企业的实状》，转引自河本一郎＝川口恭弘『新·会社法［第２版］』（商事法務，２０２０年）１３頁。

韩国《商法》第１７０条规定，公司包括合名公司、合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五种。参

见王延川、刘卫锋编译：《最新韩国公司法及施行令》，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２页。

参见［韩］崔埈璿：《韩国公司法（上）》，王延川、崔嫦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４４页。

参见韩国国家税务统计网站，ｈｔｔｐｓ：／／ｔａｓｉｓ．ｎｔｓ．ｇｏ．ｋｒ／ｗｅｂｓｑｕａｒｅ／ｗｅｂｓｑｕａｒｅ．ｈｔｍｌ？ｗ２ｘＰａｔｈ＝／ｃｍ／

ｉｎｄｅｘ．ｘｍｌ，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１日访问。在韩国国家税务统计的公司类型中，没有涉及有限责任公司的数量。从韩国

《商法》看，２０１１年新增设的有限责任公司被放在“第三章　合资公司”之中，作为“第三章之二”。



续表

公司类型

事项　　　　

合名公司

（无限公司）

合资公司

（两合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

股 份 公 司

小规模

公司
上市公司 其他公司

有限公司

机关设置（强

制性强＋；强

制性弱－）
－ － － ＋ ＋＋ ＋＋ －

股东（成员）自

治 （自 治 性

强＋；自治强

制性弱－）

＋＋ ＋＋ ＋＋ － －－ －－ ＋

　　德国除《商法典》规定的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公司之外，还通过《有限公

司法》与《股份法》分别详细规范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参见表３）。德国《股份法》还确立了股

份两合公司。此类公司属于无限公司与股份公司的混合形式。其与股份公司的主要区别在于：公

司内部机构设置的自由原则代替了股份公司的章程法定原则。〔１８〕在德国商业实践中，有限责任

公司的数量最多，这反映出该类公司对德国投资者具有较多吸引力。尽管立法者希望有限责任公

司适用于中小型企业，但在德国还有不少大型公司采用了有限责任公司类型。〔１９〕

表３　德国《商法典》中的公司法定类型

公司类型

　事　　项
无限公司 两合公司

有限责任

公司
股份公司

股份两合

公司

股东（成员）责任形式 无限责任
无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有限责任

无限责任＋

有限责任

公司数量 〔２０〕 ２４９９１家 ２４９３７２家 １１２７８２０家 １６００５家 ２８７家

机关设置（强制性强＋；强制性

弱－）
－ － ＋ ＋＋ ＋

股东（成员）自治（自治性强＋；自

治性弱－）
＋＋ ＋＋ ＋ － ＋

　　综上可以看出，各国在公司法定类型设置上既存共性，也有差异。这些共性，如股份有限公

司普遍设置、公司分类规范等，反映了商业实践的共通逻辑需求。而各国在公司法定类型的具

体差异，如德国承认股份两合公司、日本取消有限责任公司、韩国设置区别于有限公司的有限责

任公司等，则体现了各个国家在政治需求、经济背景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德国法上存在

的股份两合公司，尽管在法律上的实际意义微乎其微，但因该类公司被视为无限公司与股份

公司之间的中间形式，且适于家族企业或者依企业家个人信用创设但有巨额资本需求的企

业，故规定下来。〔２１〕日本２００５年制定的《公司法》没有继续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是因为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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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１０〕，莱塞尔、法伊尔书，第４８１页。

例如，在１９９８年最大的１００家德国企业中，有６家为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５年有３４１家有限责任公司的雇

员（单独或者与从属的康采恩企业一起雇佣）超过２０００人。见前注〔１２〕，怀克、温德比西勒书，第２８５页。

各类公司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１４年１月１日，见前注〔１０〕，莱塞尔、法伊尔书，第３１页。

见前注〔１０〕，莱塞尔、法伊尔书，第４８２页。



者考虑到旧有的资合公司的区分徒有其表，实务界对资合公司存在不一样的需求。〔２２〕这都

反映出，各国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公司类型模式。公司法定类型设置不能削足适履，完全套

搬别国模式。

（三）我国公司类型的立法设计与理论分类

１９５０年１２月新中国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曾规定了无限公司、有限公司、两合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以及股份两合公司等公司类型，但伴随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开始的全面公私合

营，该条例就不再发挥作用。〔２３〕１９９３年１２月我国颁布的《公司法》将公司法定类型规定为两

类，即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此外，考虑到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的特殊性，《公司法》分

别在第二章“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和第四章“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中

专节设置了“国有独资公司”和“上市公司”。这种分类一直沿用至今。我国没有继续承认无限

公司和两合公司。这是因为，立法者认为这两类公司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中的数量都比

股份有限公司及有限责任公司少很多，希望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者可选择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

企业等形式。〔２４〕２００５年修改的《公司法》增加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类型。我国公司法定类型

的情况参见表４。

表４　我国《公司法》中的公司法定类型

公司类型

事　　项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公司

国有独资

公司

一人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

其他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股东责任形式 有限责任

公司数量 〔２５〕 ３６４７万家 ４０余万家 ４４４２家

机关设置（强制性强＋；强制性

弱－）
＋ － ＋ ＋＋ ＋＋＋

股东（成员）自治（自治性强＋；自

治性弱－）
－ ＋ ＋ －－ －－－

　　按照我国立法者的设想，有限责任公司的类型适合于中小企业，而股份有限公司则适合于大

型企业。〔２６〕但从我国商业实践看，大规模的有限责任公司不断出现，而小规模股份有限公司因

《公司法》取消最低注册资本而大量增加。例如，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北京当当网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均为有限责任公司，但注册资本金额分别高达人民币４０３亿元和２．７亿元。这些超大型有限责

任公司拥有大量的员工和债权人，以调整股东之间利益为主的相关公司治理机制与股东权利构

造显然都无法满足对这类公司规范的需要。另外，大量封闭的小型股份有限公司在本质上与有

限责任公司并无差别，但较为严格的组织机构设置和限制自治的规则却增加了此类公司设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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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参见相澤哲『一問一答·新·会社法［改訂版］』（商事法務，２００９年）１２頁。

参见朱慈蕴：《论中国公司法本土化与国际化的融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沿革、最新发展与未来

走向》，载《东方法学》２０２０年第２期，第９２页。

见前注〔２〕，王保树文，第１０８页。

关于各种类型公司的统计数量，参见钱玉林：《我国〈公司法〉体系的重构———一种解释论的观点》，载

《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１１页。我国上市公司的数量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１日访问。

参见李建伟：《公司法学》（第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３０页。



运营的成本负担，也限缩了其自治空间，〔２７〕最终导致“同样是封闭的公司却实行两种制度的不

平等问题”。〔２８〕

我国理论界对公司的分类则丰富多彩。在众多的公司法论著中，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公司

被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常见的分类标准有：公司股东责任形式、公司存在的信用基础、公司资本来

源构成、公司之间的关系、公司公开程度、公司股东人数、公司设立的法律依据、公司的国籍等。表

５梳理了我国理论界对公司类型的不同分类。上述学理分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公司法所调整

的公司范围，也能够为立法上如何构建公司法定类型提供思考进路。

表５　我国理论界对公司类型的分类

分类标准 类　　　型

公司股东的责任形式 无限公司、两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存在的信用基础 人合公司（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资合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资本来源构成 公营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国有控股公司）、民营公司

公司之间的关系 母公司与子公司、总公司与分公司

公司公开程度 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封闭公司

公司股东人数 一人公司、合资公司

公司设立的法律依据 一般法上的公司、特别法上的公司

公司的国籍 本国公司、外国公司、跨国公司

公司的规模 大公司、中小公司

　　因理论界对公司类型的学理分类标准定位不一，同一种类的公司可能出现在不同的公司分类

中。例如，依照股东责任形式区分的无限公司与两合公司，又属于依据公司存在信用基础区分的

人合公司，而另一类承担有限责任的公司类型中，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又属于资合公司。

此外，不同类型的公司相互之间又存在着种种联系。〔２９〕例如，股份有限公司，既可以是封闭公司，

也可以是非上市公众公司，还可以是上市公司；公司可因被收购而成为其他公司的子公司，也可因

投资其他公司而成为该公司的母公司。尽管我国理论界对公司学理分类并无争论，但对我国立法

上如何设计公司法定类型，却存在着诸多分歧。

三、我国公司法定类型设计的争论：重构抑或有限改革

（一）我国公司法定类型的理论之争

我国公司法定类型从１９９３年《公司法》颁布至今一直保持着两分法设置，但理论界对公司法

定类型设计的讨论却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在２０１９年《公司法》修订再次被提上日程之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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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前注〔２５〕，钱玉林文，第１２页。

见前注〔２〕，王保树文，第１１１页。

参见蒋大兴：《需要重建公司王国吗？———不宜用公司法统领全部企业类型》，载《环球法律评论》

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７３页。



界关于我国公司法定类型的争论，主要聚焦在现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两分法如何修

改的问题上。〔３０〕对此，理论界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

一是公司类型“结构重整说”。该说认为，鉴于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趋同或同质，

我国公司法应彻底打破现行立法关于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之分类。但在公司类型的名

称上，还存在细微差别。有学者主张按上市公司和闭锁型公司进行分类，对闭锁型公司以公司规

模大小再进行区别立法；〔３１〕也有学者主张采用公开公司与封闭公司的分类；〔３２〕还有学者主张以

公众公司和非公众公司重构公司类型。〔３３〕

二是公司类型“合并说”。该说同样关注到公司实践中大量的闭锁型公司适用不同规则，而公

开型与闭锁型的股份有限公司却适用相同规则的结构性问题，主张通过公司类型合并来消除上述

问题。该说具体又分出“吸收合并说”和“消灭合并说”。“吸收合并说”主张，将股份有限公司中的

闭锁型公司并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仅保留公开公司或公众公司。〔３４〕“消灭合并说”主

张，取消有限责任公司，将其并入股份有限公司，再对股份有限公司以股份流动性和公司规模大小

为标准进行分类，来消除公司制度间的不平衡。〔３５〕

三是公司类型“增加说”。该说又区分出“限增说”和“扩增说”。前者主张，在现有两分法的

前提下，进一步细化公司的法定类型，增加公司规范适用的针对性，但在增加类型的具体称谓上

还有许多差异。例如，有学者主张，应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分出公众公司和非公众股份公司，有限

责任公司中分出一人有限公司和普通有限责任公司；〔３６〕有学者认为，公司应分为有限责任公

司、非公众股份有限公司、公众公司和上市公司；〔３７〕也有学者主张，公司应分为有限责任公司、

闭锁型股份公司和公开型股份公司；〔３８〕还有学者认为，公司应分成一般有限责任公司、特殊有

限责任公司、公众公司和非公众公司。〔３９〕而后者认为，在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之外，

还应当增设其他类型的公司。例如，有学者认为，为了填补公司与非公司企业之间的空隙，应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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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学界对国有独资公司是否应置于《公司法》内也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应将其从《公司法》中

剥离出来，进行专门立法。参见胡改蓉：《〈公司法〉修订中国有公司制度的剥离与重塑》，载《法学评论》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第１３０页。

参见张辉：《中国公司法制结构性改革之公司类型化思考》，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９期，第９０—９５页。

见前注〔２３〕，朱慈蕴文，第９９页。

参见王建文：《论我国公司类型的重构》，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４期，第

１５６页。　

见前注〔２〕，王保树文，第１０６—１１０页；前注〔３〕，李建伟文，第１６页；刘沛佩：《非上市公众公司概念拷问

下的公司形态改革》，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１２２页；刘丹妮、雷兴虎：《有限责任

公司的存与废———比较法视野下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改革》，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

１３８页。

参见刘小勇：《论股份有限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的统合———日本及其他外国法关于公司类型的变革及

启示》，载《当代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２期，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参见周友苏、李红军：《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公司法改革前瞻———以公司形态调整为主线》，载《社会科

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８７—８８页。

参见刘迎霜：《我国公司类型改革探讨———以非公众股份有限公司为视角》，载《广东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年第１期，第２４５页。

参见王延川、董国彦：《公司类型的趋同性及结构性改革》，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法治论丛）》２０２１年

第２期，第３５页。

参见赵忠奎、周友苏：《整合与扩容：公司组织形态变革的本土路径》，载《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第１４９页。该文主张，一般有限责任公司与非公众公司适用同样的规范，对特殊有限责任公司适用低准入

和相对宽松的规范。



加两合公司的类型；〔４０〕也有学者主张，将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改造成无限公司、两合公司，

纳入公司类型之中。〔４１〕

“结构重整说”虽然推翻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两分法，但不可否认的是，该说仍

是建立在股份有限公司这一通用类型的基础之上。“结构重整说”主张的公开公司与非公开公司

在企业类型上均为股份有限公司。这与“消灭合并说”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虽然公开公司与非

公开公司的区分有助于行政机关分类监管，并方便投资者了解相应公司法律制度，但建构一套现

行公司立法上并不存在的公司类型，需要考虑市场与投资者的认知程度以及重构的成本。即使日

本，在整合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时，也仅是将现存的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意愿改制为股份

公司，而非推倒已有公司形式进行类型重构。

“消灭合并说”实际上是仿效日本的做法。但完全取消我国公司主体中占比９８％左右的有限

责任公司，一方面可能给市场带来较大的不稳定风险，另一方面也会引致过高的成本付出，影响社

会经济生活。〔４２〕主张将非公开股份有限公司纳入有限责任公司的“吸收合并说”，将股份有限公

司仅界定成公开公司，强制剥夺了中小投资者选择股份有限公司的机会，同时还不可避免带来因

强制公司变更登记的大量成本负担。从可供投资者选择的公司类型数量来看，在不增加公司法定

类型的情况下，“消灭合并说”和“吸收合并说”无疑都减少了投资者的选择机会。

“扩增说”主张在我国引入现行公司法中并未规定的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虽然扩大了可供投

资者选择的公司类型，看似增加了投资者的选择福祉，但以公司来代替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

模式，实际上却忽视了非公司制企业在设立、运营、税收等方面的相对优势，而且还会产生不必要

的制度转换成本。〔４３〕这实质上是给投资者带来了福利减损。另外，“扩增说”也并没有解决现存

公司法中有限责任公司与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在制度上的结构性问题。因此，“扩增说”也并非最

优的方案。笔者认为，“增加说”中的“限增说”应是我国公司法定类型现代化改革的最优选择，其

逻辑理由和有关具体分类规则将在后文详述。

（二）对我国现行公司法定类型的反思

我国现行《公司法》第２条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

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就明确限定了我国公司的两种法定形态。学理上一般认为，这两类公司的

区别主要在于，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合性、资合性和封闭性，而股份有限公司具有典型的资合性，

两者在股东人数、设立方式、股权表现形式、股权转让限制以及机构设置灵活性等方面存在不

同。〔４４〕但是，资合公司与人合公司的分类本身就是学理上的区分，两者之间的划分标准并不准

确。其中，股东人数被限制、股权不能自由转让等被认为是人合性的突出表现。然而，商业实践

中，很多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工会、持股会、合伙企业等主体持股，已使限制股东人数的规则失去规

范意义。此外，对市场中很多小型股份有限公司来说，因不存在可以转让股权的场所，其股权转让

在现实中也受到了实质性限制。

通过历史脉络梳理我国公司法定类型，我们发现，立法者在最初确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

限公司等两类公司时，原希望有限责任公司适用于中小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适用于大型公司。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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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斌：《公司类型的差序规制与重构要素》，载《当代法学》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１０５页。

参见钱玉林：《公司法总则的再生》，载《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１９年第４期，第１９页。

见前注〔３４〕，刘丹妮、雷兴虎文，第１３８页。

见前注〔２９〕，蒋大兴文，第８１—８３页。

参见王保树主编：《商法》（第２版），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０６页。



如，在注册资本的要求上，１９９３年颁布的《公司法》要求，股份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为１０００万

元，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则根据行业性质区分为１０万、３０万和５０万元；２００５年《公司法》

修改，虽然大幅度下调了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但仍要求股份有限公司有５００万元最低注册资本，有

限责任公司有３万元最低注册资本（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为１０万元）。为了衡平不同

规模公司中的各方利益需求，公司立法在公司治理结构和股东自治等方面，对同类型公司中不同

规模的公司设置不同的制度规则。例如，《公司法》允许“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

公司不设董事会和监事会；允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章程对公司分红比例、表决权行使、股东会议事

规则及表决程序做出特别安排。〔４５〕

但从我国公司发展的实践来看，公司实践已背离了立法者对两类公司适用的最初设想。这反

映在，一方面，投资者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利用需求发生变化，很多大规模甚至超大规模的有限责任

公司开始出现；另一方面，伴随着２０１３年《公司法》修改取消最低注册资本，很多小微型的股份有

限公司也受到投资者青睐。对于大型有限责任公司而言，由于其生产规模大、债权人广，保护债权

人与员工权益的问题就比中小公司更加突出，而以中小企业为模板设计的制度规则无法承担有效

保护大型公司债权人及其员工的功能。此外，对于众多的小微股份有限公司来说，现行公司立法

中，对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的限制、公司机关（董事会与监事会）的强制设立、股东自治边界限定等，

已不能满足这类公司灵活、高效的运营需求。可见，现行公司法在公司类型设置上存在的最大问

题，并不在于立法对有限责任公司和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采取了两种不同制度，要统合闭锁型公

司来实现制度规则的统一，而在于对同一类型公司，立法未区分公司规模大小，导致不同规模公司

适用同一规则。这会带来诸多弊端，如导致公司债权人及员工利益保护失衡和公司运营成本

高企。

四、我国公司法定类型的建构：本土路径依赖

（一）以一般公司为基础、大型公司与一人公司为例外构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

取消有限责任公司并不是我国公司法的最优选择。首先，取消有限责任公司的日本做法在我

国并不具有可复制的条件。在２００５年日本制定《公司法》之前，有限责任公司并不是日本《商法

典》所确认的公司类型，而是根据《有限公司法》确定的公司形式；另外，根据２０００年度日本税务统

计，日本有限责任公司的数量占公司总数的５６％，相比股份公司，其在数量上并不具有绝对优

势。〔４６〕但是，在我国从《公司法》制定时起，有限责任公司就是两大公司类型之一，且其数量已达

到公司总数的９０％以上。其次，我国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所产生的制度转变成本过高。此类制度转

变成本不仅有印章、牌匾、营业执照的改变所支出的可见成本，还会涉及修法成本、登记变更成本、

市场认可度成本等诸多隐性支出。在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数量占公司总数９０％以上的情况下，取消

有限责任公司必然会带来不必要的高额可见成本及隐性成本。这些成本显然要比日本取消只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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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司法》第３４条规定，“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

资的除外”；第４２条规定表决权行使时“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４３条规定股东会表决程序和议事方式“由

公司章程规定”。这些赋权性规定在“第四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中极少出现，反映出有限责任公司

在公司自治上要强于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日本国税厅２０００年度税务统计，日本的股份公司数量约为１０５．９万家，有限责任公司数量约为

１３９．９万家，无限公司约为０．７万家，两合公司约为３．１４万家。参见江頭憲治郎『株式会社·有限会社法［第３版］』

（有斐閣，２００４年）３頁。



公司总数５６％的有限责任公司时的支出要高得多。最后，我国现行公司立法体系以及商业实践一

直将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类重要的市场主体，有限责任公司在公司立法以及市场上具有广泛的认

知度，甚至很多大规模企业也愿意采用有限责任公司类型。

我国公司类型的结构性问题并不在于是否需要取消有限责任公司，而在于现行《公司法》对有

限责任公司的规范仍然一刀切，缺少规范适用的针对性。这表现在，我国现行《公司法》以中小规

模企业为基本规范对象设计的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仅仅考虑到中小企业的制度需要，对于现代公

司实践中已经出现的大型甚至超大型有限责任公司还缺少必要的制度回应。虽然有限责任公司

的类型一直受到中小企业的欢迎，但也有不少注册资本过亿、雇佣成千上万员工的大型企业青睐

有限责任公司制度。这些大型企业选择有限责任公司类型的原因，可能是其在公司自治、股东自

治上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利。然而，相比中小公司，大型有限责任公司涉及的公司各方主体利益关

系更为复杂，牵涉的利益相关者也更多。如果赋予其在公司治理、股东权利等方面过度的自治，则

会增加股东滥用权利侵害公司债权人及员工利益的危险。过度的自治，会带来股东、公司债权人、

员工之间的利益失衡，加大公司债权人及员工利益遭受损害的风险。例如，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本１亿人民币，但由于仅有２名股东，该公司可以“股东人数较少”为由，不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

而仅设立执行董事和一名监事，这就极易因公司内部治理规范和监督的缺失而引发股东的道德风

险，埋下了公司股东谋求非法个人私益的制度隐患。

此外，现代各国在公司类型立法上的一个普遍做法，是按照公司规模的大小，对不同规模公司

采取差异规范。通过差异规范，可以为小微公司提供适度简化的公司治理模式和宽松的会计规

范，也能够有针对性地关注大型公司的规制。例如，德国《商法典》以资产总额、销售额和员工人数

为指标，区分出大、中、小等不同规模公司，以适用不同的财务会计规则；〔４７〕此外，德国还要求具有

一定规模（员工人数）的公司设置必要的公司机关，如根据德国《共同决定法》，职工人数在２０００人

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必须设立职工代表监事占一半席位的监事会。日本《公司法》第２条第６项界

定了“大公司”，即最终事业年度的资产负债表中，作为资本金列入额在５亿日元以上或者在负债

部分列入数额在２００亿日元以上的股份公司。对于此类大公司，日本《公司法》要求设置监事（或

监事会）以及会计监查人。〔４８〕

我国《公司法》在将中小型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基本规范对象的基础上，有必要对大型有限责任

公司做出例外规制。对此，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我国公司法应以何种标准或者指标来区分有限责任公司的规模大小。

首先，我国不宜将股东人数多少作为判断公司规模大小的标准。我国现行《公司法》对公司规

模的判断仅笼统地规定股东人数和资本规模。但是，股东人数少并不意味着公司规模就小，〔４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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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国《商法典》第２６７条的规定，小型资合公司是指不超出下列三个指标中的两个指标的资合公司：

４８４万欧元总资产、９６８万欧元销售额、年平均雇佣５０名员工；中型资合公司是指至少超出两个小型资合公司指标

但同时不超出下列三个指标中的两个指标的资合公司：１９２５万欧元总资产、３８５０万欧元的销售额、年平均雇佣

２５０名员工；大型资合公司是指至少超出两个中型资合公司指标的资合公司。参见［德］托马斯·莱塞尔、吕迪

格·法伊尔：《德国资合公司法（下）》（第６版），高旭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７２９页。

日本《公司法》允许大公司选择设置董事会委员会，如公司选择董事会委员会，仍需设置会计监查人，但

无须设置监事（或监事会）。

见前注〔３〕，李建伟文，第１９页。



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仅有２位股东，但其注册资本高达人民币３８８．６亿元。〔５０〕这样的公司尽管

股东人数少，但没有人会认为其规模小。而且，从域外公司立法对公司规模大小判断标准的规定

看，区分标准通常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公司注册资本；二是公司总资产；三是公司年度销售总额；

四是公司年度负债总额；五是公司员工人数。这些标准均不涉及股东人数多少。

其次，我国不宜按照行业的不同划定不同判断指标。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

改革委与财政部等四部门于２０１１年６月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按行业区分，以营业收入、

从业人员或资产总额为指标，划分中小微型企业。例如，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在人民币２０００万元

至４００００万元间且从业人员在３００至１０００人的为中型企业，而建筑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在人民币

６０００万元至８００００万元间且资产总额在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至８００００万元间的为中型企业。这种

对不同行业适用不同指标的做法，会使公司规模认定标准更为复杂，也会给相关公司制度设置带

来混乱。

最后，我国《公司法》应建立以公司资本和员工人数判断公司规模的标准范式。公司资本是

公司对外交往的信用基础。〔５１〕公司资本越高，能够获得市场其他主体的信赖越高，交易机会就

会越多，交易金额也会越大。这意味着，公司资本越高的公司，对市场和交易相对人的影响越

大，故有必要对高额资本的公司在公司治理和财务会计制度上给予更多的规范。另一方面，如

果公司员工人数众多，也可以说明公司的经营规模较大，同时反映出在劳动者保护上会有更多

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对于域外采用的公司年度销售总额及公司年度负债总额等指标，考虑到上

述指标与公司注册资本具有相同的价值取向，而且这些指标不像公司注册资本那样相对稳

定，〔５２〕故不宜作为判断我国公司规模的指标。笔者建议，《公司法》修改引入“大型有限责任公

司”时，可将其界定为：注册资本金额超过人民币５０００万元或者雇佣从业人员超过３００人的有

限责任公司。上述指标借鉴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对有关大型企业的区分标准。公司立

法对于大型有限责任公司，则应限制其在公司治理上的选择机会，同时采取更为严格规范的财

务会计制度。

第二个问题是，我国公司法应将何种规模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基本规范对象，即以何种规模

公司为原则、何种规模公司为例外进行制度设计。从有限责任公司的产生发展来看，无论立法者

还是投资者，普遍将其作为适用于中小企业的公司类型。而且，从公司实践上看，绝大多数的有限

责任公司属于注册资本不高、员工不多的中小规模企业。在设置有限责任公司制度规范时，应以

此类数量最为庞大的中小企业作为主要的预设规范对象。在公司设立、股东权利义务、公司治理

机制等方面，公司立法要给中小公司提供多样的制度供给，以满足中小企业灵活、便捷的设立需

求，以及高效的运营管理需要。在公司实践中数量相对较少的一人公司及大型公司，应作为有限

责任公司的例外，在债权人利益保护、公司机关设置、财务会计制度等方面，对其采取不同于一般

有限责任公司的特殊立法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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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第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６２页。

注册资本高的公司一般也表现出较高的总资产和较高的销售业绩，而公司负债总额越高可能意味着

公司资本信用越高。“相对稳定”意味着公司注册资本一般不会受到各种经营风险变化的影响，但公司总资产、

公司年度销售总额及公司年度负债总额则往往会因为各种经营风险与市场机会，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二）以闭锁型公司为基础、公众公司与小型公司为例外构建股份有限公司制度

闭锁型公司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常态，应当成为股份有限公司制度预设的基本规范对象。就

公司数量而言，闭锁型公司在我国股份有限公司中占有绝大多数，公众公司（包括上市公司与非上

市公众公司）仅占很小的比例。如果将占股份有限公司绝大多数的闭锁型公司并入有限责任公

司，一方面会违背投资者意愿而强迫其接受公司形态变更，进而限缩投资者选择股份有限公司的

权利，另一方面也会因公司形态强制变更带来非必要成本支出。此外，股份有限公司并不等同于

公众公司，也不等同于大型公司。从域外公司立法来看，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

几乎鲜有国家在公司法定类型上将股份有限公司等同于公开公司。虽然最早期的特许股份公司

在诞生之初就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出售股票来筹集远洋贸易资金，以保护商人自身利益，〔５３〕但随着

公司制度的发展，各国闭锁型股份公司在数量上已占大多数，我国也不例外。股份公司制度应以

此类公司作为基本预设规范对象，从公司设立、公司资本、公司治理、公司解散与清算等方面建立

统一的规则。

股份有限公司中，立法者最为关注的是公众公司。公众公司涉及众多不特定投资者利益，

一旦某一家公众公司意外失败或者存在欺诈，往往会降低在相同公开交易市场里的其他公司价

格，进而延缓整个市场的发展进程。〔５４〕域外公司立法普遍会对公众公司进行规范，但规范的模

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在商法或公司法中设立专门一节，对公众公司进行特别规定，如韩国《商

法》；二是对公众公司的特别规定散见于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各个部分，如日本《公司法》、德国

《股份法》。〔５５〕这两种规范模式都表明，公众公司并未被作为股份公司制度的基本预设规范对

象。我国现行《公司法》对上市公司采取了设置专节的模式，对上市公司的定义、公司机构设置

和关联交易表决等进行了集中规定。在２０１２年证监会发布《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之后，我国上市公司在外延上就窄于公众公司，成了公众公司之下的一个概

念。基于非上市公众公司在我国已成为一个法定概念，笔者建议，将现行《公司法》中的“上市公

司”专节改为“公众公司”专节，并参考《证券法》对公开发行的界定和《办法》对非上市公众公司

的定义，将公众公司界定为：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或者股东人数超过２００人的股份有限公

司。同时，在“公众公司”专节中，分别规定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众公司不同于其他公司的特殊

组织规则。

此外，我国《公司法》在股份有限公司中有必要补增小型公司，并在公司组织机关设置、股东权

利义务配置等方面赋予其不同于一般股份有限公司的、更加灵活多样的自治规则。〔５６〕在我国

１９９３年颁布《公司法》之际，立法者将股份有限公司等同于大中型公司，在公司设立、公司组织机关

设置等方面采取了较多限制股东自治的规则。随着《公司法》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１３年修改，设立股份有

限公司的门槛大大降低，股份有限公司不再是大型公司的专利，市场中诞生了很多资本金较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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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第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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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人数较少的小规模股份有限公司。此类公司与同等规模的有限责任公司并没有实质性差异，对

其沿用以规范大中型公司为目的的相关制度，会造成“小脚穿大鞋”，限制小规模股份有限公司发

展，平添企业成本负担。这显然与２０１３年《公司法》修改时鼓励公司设立、激活市场的目的相悖。

确定小型股份有限公司是我们进一步落实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目标，为企业投资者提供更多选择机

会的最优路径。

在增设小型公司类型时，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如何确定小型股份有限公司

的具体认定标准。我国《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采取了营业收入与从业人员为主、个别行业

考虑资本总额的认定指标。这与德国法中依总资产、销售额、员工判断公司规模大小的做法

接近。但是，对于很多小型公司来说，为节省成本，忙时多雇人、闲时少雇人是一种常态，而且

营业收入因市场风险与机会，有旱涝期，也极不固定。笔者认为，较优的方案是以公司注册资

本作为判断小型股份有限公司的指标。一方面，注册资本作为公司信用基础，受市场环境的

直接影响较小，相对稳定；另一方面，注册资本往往和营业收入、员工人数具有正向关联，相近

经营领域的公司，注册资本越高往往意味着其营业收入越高、雇佣员工也越多。从比较法上

看，韩国《商法》采用的即是注册资本的认定标准，对１０亿韩元以下的股份公司适用特别的设

立规则和简易组织机构，如免除公司章程公证义务、简化股东大会召集程序、允许书面决议、

可设一至两名董事等。〔５７〕但笔者认为，对小型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标准，不宜规定得过

高，以防止在我国公司资本完全认缴制下的规则滥用。参考《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中微型

企业资本总额低于人民币１００万元的规定，我国《公司法》可将注册资本１００万元以下的股份

有限公司确定为小型公司，并从公司设立、公司组织机关设置以及财务会计制度等方面采取

适度宽松的规定，以减轻小型公司负担。未来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类型的可行性设计以及各

类公司的判断标准参见表６。

表６　我国公司法定类型与判断标准

公司

类型

判断　 　

标准　 　

有限责任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

一人

公司
大型公司

一般有限

责任公司
公众公司 小型公司

一般闭锁型

股份有限公司

判断标准 股东为一人

注册资本金超

过 人 民 币

５０００万元或雇

佣从业人员超

过 ３００ 人 的

公司

除一人公司与

大型公司之外

的其他有限责

任公司

上市公司、非

上市公众公司

或者股东人数

超过２００人的

公司

注册 资 本 金

１００万元以下

的股 份 有 限

公司

除公众公司、小

型公司之外的其

他股份有限公司

五、结　　语

给予投资者多样化的公司类型选择，减轻小型公司负担，规范大型公司与公众公司，是各国公

司法制发展的趋势，也是公司法现代化的方向。公司是理性设计和商业实践的共同产物。〔５８〕我

国《公司法》修改之际，公司法定类型的合理建构要适应公司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同时，也要反映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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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实践与市场主体的需要。为此，主动选择为投资者提供多种投资创业样本类型，应当作为

公司法在公司法定类型改革上的基本出发点。

我国《公司法》实施已近３０年，公司法定类型的具体设置应当着眼于公司本土的实践与需

要。面对有限责任公司占我国公司总数９０％以上的实情，将有限责任公司并入股份有限公司，

无论是推倒重构的并入，还是吸收式并入，都会带来有形与无形的巨大成本付出，故不宜成为我

国公司类型改革的选择项。而将闭锁型股份有限公司并入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仅作

为公众公司的做法，不符合公司类型现代化改革潮流，也不应成为我国公司类型改革的应选

方案。

我国公司法定类型的结构改革应在现有公司法定类型的基础上采取加法设计。具体而

言：一是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增设大型公司，将大型公司与一人公司作为有限责任公司制度

的例外情形，《公司法》在明确界定大型公司认定标准的同时，在组织机关设置、财务会计制度

等方面强化对大型公司的规范；二是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增设小型公司，将上市公司增改为公

众公司，同时将公众公司与小型公司作为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例外情形，给予小型公司更加

灵活、便捷的自治空间，而对公众公司则在公司机关设置、信息披露、财务会计等方面赋予更

多强制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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